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

 










    TACCN

基礎急重症護理訓練課程認證申請表

申請醫院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辦理期間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辦理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醫院資訊：請於申請時確認貴院以下三點條件均已符合
(1)衛生局登錄急性病床總床數250床以上：(是　　 (2)醫院評鑑評定結果為合格以上：(是，有效期限       

(3)教學醫院評鑑評定結果為合格以上：(是，有效期限                 
	學會課程
	申請認證
	講師資料
	結  果

	代碼
	課程名稱
	時數(hr)
	課程名稱
	時數(hr)
	姓名
	職稱
	單位
	學歷
	急重症經歷（請註明單位及工作年數）
	認證時數
	未符合原因

(以代碼表示)

	1-1
	急重症護理基本概念
	1
	
	
	
	
	
	
	
	
	

	1-2
	急重症病人安全與醫療糾紛之預防
	2
	
	
	
	
	
	
	
	
	

	1-3
	急重症病人之身體評估
	8
	
	
	
	
	
	
	
	
	

	1-4
	急重症單位之感染管制
	2
	
	
	
	
	
	
	
	
	

	1-5
	急重症護理倫理(含安寧簡介)
	1
	
	
	
	
	
	
	
	
	

	1-6
	急重症病人抗生素的使用原則
	2
	
	
	
	
	
	
	
	
	

	2-1
	血液成份療法
	2
	
	
	
	
	
	
	
	
	

	2-2
	血液氣體之分析與判讀
	2
	
	
	
	
	
	
	
	
	

	2-3
	鎮靜劑與肌肉鬆弛劑之使用與護理
	2
	
	
	
	
	
	
	
	
	

	2-4
	肝衰竭病人之護理
	2
	
	
	
	
	
	
	
	
	

	2-5
	SIRS與敗血症之評估處置與護理
	2
	
	
	
	
	
	
	
	
	

	2-6
	多器官衰竭症候群之機轉、臨床處置與護理
	2
	
	
	
	
	
	
	
	
	

	2-7
	重症病人之代謝變化與營養處置
	3
	
	
	
	
	
	
	
	
	

	2-8
	腹部手術後護理
	1
	
	
	
	
	
	
	
	
	

	3-1
	呼吸衰竭病人之護理
	3
	
	
	
	
	
	
	
	
	

	3-2
	胸腔手術後護理
	1
	
	
	
	
	
	
	
	
	

	3-3
	氧氣治療與胸腔物理治療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-4
	呼吸道處理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-5
	使用呼吸器病人之監測及照護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-6
	斷離呼吸器的護理評估及處置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-7
	胸部X光判讀及處理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-8
	肺部急症(氣喘、溺水、肺栓塞....)
	2
	
	
	
	
	
	
	
	
	

	4-1
	基礎心電圖判讀
	8
	
	
	
	
	
	
	
	
	

	4-2
	血流動力學之監測
	3
	
	
	
	
	
	
	
	
	

	4-3
	心衰竭病人之護理
	1
	
	
	
	
	
	
	
	
	

	4-4
	開心手術後護理
	2
	
	
	
	
	
	
	
	
	

	4-5
	急重症常見藥物
	2
	
	
	
	
	
	
	
	
	

	5-1
	急性冠心症病人之護理(含AMI、IABP)
	3
	
	
	
	
	
	
	
	
	

	5-2
	經心導管矯正治療之護理(PTCA、PTMC…)
	1
	
	
	
	
	
	
	
	
	

	5-3
	腎衰竭及透析治療(CVVH/CVVHD、HD、PD)
	4
	
	
	
	
	
	
	
	
	

	5-4
	頭部外傷及顱部手術後病人照護
	4
	
	
	
	
	
	
	
	
	

	5-5
	腦中風病人的急性期照護
	2
	
	
	
	
	
	
	
	
	

	5-6
	脊髓損傷評估與護理       
	2
	
	
	
	
	
	
	
	
	

	6-1
	體液電解質之平衡
	2
	
	
	
	
	
	
	
	
	

	6-2
	新興傳染病（含腸病毒）
	2
	
	
	
	
	
	
	
	
	

	6-3
	麻醉恢復期之評估與護理
	1
	
	
	
	
	
	
	
	
	

	6-4
	新生兒及小兒之身體評估
	2
	
	
	
	
	
	
	
	
	

	6-5
	新生兒個別化發展性照護NIDCAP
	1
	
	
	
	
	
	
	
	
	

	6-6
	高危險新生兒之護理
	2
	
	
	
	
	
	
	
	
	

	6-7
	小兒神經系統之急重症
	2
	
	
	
	
	
	
	
	
	

	6-8
	小兒呼吸問題之護理
	1
	
	
	
	
	
	
	
	
	

	6-9
	先天性心臟病童之護理
	1.5
	
	
	
	
	
	
	
	
	

	6-10
	小兒外科之急重症
	1.5
	
	
	
	
	
	
	
	
	

	7-1
	檢傷分類
	1
	
	
	
	
	
	
	
	
	

	7-2
	內分泌急症
	1
	
	
	
	
	
	
	
	
	

	7-3
	五官科急症
	2
	
	
	
	
	
	
	
	
	

	7-4
	腹部急症
	2
	
	
	
	
	
	
	
	
	

	7-5
	中毒病人之急性期照顧
	2
	
	
	
	
	
	
	
	
	

	7-6
	燒燙傷病人的醫療處置與照護
	2
	
	
	
	
	
	
	
	
	

	7-7
	燒燙傷病人之護理
	2
	
	
	
	
	
	
	
	
	

	7-8
	多重外傷病人的處置與照護
	2
	
	
	
	
	
	
	
	
	

	7-9
	Skill Station

1、 安全帽的移除與頸椎保護

2、 LMA＋AED之使用

3、 三角巾包紮（止血與保護）

4、 骨折病人之固定與搬運
	2
	
	
	
	
	
	
	
	
	

	總計 
	
	


審核結果：

	初審結果
	複審結果

	學會審查符合之時數：     小時

符合學會時數之師資比：醫師：護理人員：其他領域＝

該課程總時數：     小時
該課程時數之師資比：醫師：護理人員：其他領域＝
	學會審查符合之時數：      小時。

給予基礎急重症護理訓練課程學分共          學分。

教育主委簽章：




備註：
	未符合原因說明
	講師學經歷規定

	001：申請認證單位之課程內容與學會課程內容不合。
002：申請認證單位之講師學經歷不合學會規定。

003：申請認證單位之課程時數超過學會課程之時數，以學會時數為準。

004：申請認證單位之課程時數未達學會課程之時數，以申請單位之課程時數為準。

005：申請認證單位之師資比不合學會規定。

     （基礎班之師資比：護理人員占師資之50%以上）。
	1. 護理人員：

學歷碩士以上者，急重症單位經驗需滿三年以上。

學歷大學以上者，急重症單位經驗需滿五年以上。

學歷專科以上者，急重症單位經驗需滿七年以上。

2. 醫師：須為當科主治醫師以上，或具該科專科醫師執照。

3. 其他領域之講師：其於該專業領域之學經歷規定比照護理人員。


申請單位請於課程開始前一個月來文至學會，填妥「申請表」後連同原「課程表」以電子信件傳送至學會，電子信箱：academic@taccn.org.tw。

